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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結果 

一、問卷回收率 

    早期療育溝通障礙兒童主要照顧者問卷發放 50份，共回收 49份，回收

率 98%，排除填答者實際資格不符、孩童年齡大於六歲三個月(民國 97年 8

月以前出生)以上者，以及填答項目未及三分之二者，有效問卷為 45份。特

教老師發放 50份，回收 50份，回收率 100%，皆為有效問卷。 

 

二、基本及背景資料描述 

主要照顧者 

    表一呈現主要照顧者問卷中主要照顧者居住地區、年齡、性別、職業類

別、教育程度、族群類別，及與孩童關係的身份的比例。其中主要照顧者

33.3%居住於台中市，44.4%為彰化縣， 22.2%為苗栗縣；11.1%的年齡為 20

至 29歲，57.8%為 30歲至 39歲，31.1%為 40-49歲；17.8%的性別為男性，

82.2%為女性；47.7%的職業類別為家庭主婦，11.4%為工商服務業，6.8%為

軍公教，2.3%為醫療衛生服務，2.3%為農林漁牧業，18.2%為製造業，2.3%

為商業，2.3%為運輸倉儲通信業，6.8%為其它的職業類別；教育程度方面，

國中為 13.3%，高中職專科為 53.3%，大學為 28.9%，碩士為 4.4%；族群類

別為，一般住民佔 97.8%，新住民為 2.2%；與孩童關係之身份，17.8%為父

親，77.8%為母親，有 4.4%為其它的身份。 

 

表一：主要照顧者基本資料 

  
人數 百分比 

居住地區 台中市 15 33.3 

彰化縣 20 44.4 

苗栗縣 10 22.2 

年齡 20-29歲 5 11.1 

30-39歲 26 57.8 

40-49歲 14 31.1 

性別 男 8 17.8 

女 37 82.2 

職業類別 1 家庭主婦 21 47.7 

工商服務業 5 11.4 

軍公教 3 6.8 

醫療衛生服務 1 2.3 

農林漁牧業 1 2.3 

製造業 8 18.2 

商業 1 2.3 

運輸倉儲通信業 1 2.3 



其他 3 6.8 

教育程度 國中 6 13.3 

高中/高職/專科 24 53.3 

大學 13 28.9 

碩士 2 4.4 

族群類別 一般 44 97.8 

新住民 1 2.2 

與孩童關 

係之身份 

父親 8 17.8 

母親 35 77.8 

其他 2 4.4 

              N=45 

              職業類別
1
：僅有 44筆資料。 

 

    主要照顧者問卷中主要照顧者照顧之伴隨溝通障礙孩童年齡範圍為 11

個月至 7歲 2個月，平均為 4歲半，孩童開始接受早期療育服務年齡範圍為

4個月至 6年，平均為 2年 8個月。表二呈現孩童性別、家中排行、家庭年

收入、接受早療服務的地區、教育安置型態之比例。其中孩童性別 71.1%為

男生，28.9%為女生；孩童在家中排行，獨生子女為 25.0%，老大為 27.3%，

中間子女為 13.6%，老么為 34.1%；孩童家庭年收入 45.24%少於 50萬，40.48%

超過 50萬~80萬，7.14%為超過 80萬~114萬及超過 114萬~180萬；接受早

期療育服務地區，台中市佔 35.6%，彰化縣佔 42.2%，苗栗縣則為 22.2%；

教育安置型態，13.9%為通報及轉介中心，34.9%為早期社區資源中心，16.3%

為公私立托兒所或幼稚園，9.3%為兒童發展中心，16.3%為學前特教班，剩

餘的 9.3%為其它類型的教育安置型態。 

 

表二：本研究受主要照顧者照顧之早期療育伴隨溝通障礙孩童的基本資料 

  人數 百分比 

孩童性別 男 32 71.1 

女 13 28.9 

孩童家中 

排行 1 

獨生子女 11 25.0 

老大 12 27.3 

中間子女 6 13.6 

老么 15 34.1 

孩童家庭

年收入 2 

少於 50萬 19 45.24 

超過 50萬~80萬 17 40.48 

超過 80萬~114萬 3 7.14 

超過 114萬~180萬 3 7.14 



接受早療 

服務的地 

區 

台中市 16 35.6 

彰化縣 19 42.2 

苗栗縣 10 22.2 

教育安置 

型態 3 

通報及轉介中心 6 13.9 

早期社區資源中心 15 34.9 

公私立托兒所/幼稚園 7 16.3 

兒童發展中心 4 9.3 

學前特教班 7 16.3 

其他 4 9.3 

           N=45 

           孩童家中排行
1
：僅有 44筆資料。 

           孩童家庭年收入
2
：僅有 42筆資料。 

           教育安置型態
2
：僅有 43筆資料。 

 

特教老師 

    特教老師提供早期療育服務的年資範圍為 1年至 27年，平均 10.5年。

表三呈現提供服務的地區、年齡、性別、教育程度、接受輔助溝通系統相關

教育背景之比例。其中受訪的特教老師提供服務之地區 40.0%為台中市，

38.0%為彰化縣，22.0%為苗栗縣；年齡 14.0%為 20至 29歲，34.0%為 30至

39歲，34.0%為 40至 49歲，16.0%為 50至 59歲，2.0%為 60歲以上；性別

則 4.2%為男性，95.8%為女性；教育程度 10.2%為專科畢業，63.3%為大學畢

業，26.5%為碩士畢業；接受輔助溝通系統之相關教育背景，25.0%有修習相

關學分課程，47.9%為參加研習課程，其餘 27.1%則沒有接受關於輔助溝通

系統的相關教育。 

表三：本研究特教老師基本資料 

  人數 百分比 

提供服務 

的地區 

台中市 20 40.0 

彰化縣 19 38.0 

苗栗縣 11 22.0 

年齡 20~29歲 7 14.0 

30~39歲 17 34.0 

40~49歲 17 34.0 

50~59歲 8 16.0 

60歲以上 1 2.0 

性別 1 男 2 4.2 

女 46 95.8 

教育程度 2 專科 5 10.2 



大學 31 63.3 

碩士 13 26.5 

接受輔助 

溝通系統 

相關教育 

背景 3 

有，學分課程 12 25.0 

有，研習課程 23 47.9 

無 13 27.1 

               N=50 

               性別
1
：僅有 48筆資料。 

               教育程度
2
：僅有 49筆資料。

 

               接受輔助溝通系統相關教育背景
3
：僅有 48筆資料。 

 

三、伴隨溝通障礙孩童使用溝通輔具經驗與接受溝通輔具服務狀況 

主要照顧者 

    針對問卷中所提出的問題，溝通障礙孩童其親屬的孩童只有 17.8%也伴

隨有發展上的問題，82.2%則沒有；而有 91.1%的孩童有接受語言治療，8.9%

沒有；48.9%的孩童有被建議使用溝通輔具，51.1%沒有，其中有使用溝通輔

具經驗的孩童共有 19位，其開始使用溝通輔具年齡範圍為 1歲至 5歲，平

均為 2歲 9個月。表四呈現伴隨溝通障礙孩童使用溝通輔具之經驗，包含建

議其使用溝通輔具的來源、溝通輔具使用場所、輔具類型的比例。結果顯示，

建議來源為醫師的佔 18.2%，45.5%為特教老師，4.5%為幼教老師，77.3%為

語言治療師，9.1%聽力師，4.5%來自親戚，0.0%為輔具中心人員；溝通輔具

使用場所於教室佔 72.2%，治療室為 55.6%，在家中的則有 72.2%；溝通輔

具類型，A型為 25.0%，B型為 31.3%，C型和 D型皆為 0.0%，E型為 6.3%，

F型為 18.8%，然而有 81.3%為自己製作的低科技溝通輔具。 

 

表四：本研究受主要照顧者照顧之早療伴隨溝通障礙孩童使用溝通輔具的經驗 

  人數 百分比 

建議使用

溝通輔具

的來源 

醫師 4 18.2 

特教老師 10 45.5 

幼教老師 1 4.5 

語言治療師 17 77.3 

聽力師 2 9.1 

親戚 1 4.5 

輔具中心人員 0 0.0 

使用場所 2 教室 13 72.2 

治療室 10 55.6 

家 13 72.2 

輔具類型 3 A型 4 25.0 



B型 5 31.3 

C型 0 0.0 

D型 0 0.0 

E型 1 6.3 

F型 3 18.8 

低科技溝通輔具 13 81.3 

           建議使用溝通輔具來源
1
：僅有 22筆資料。 

           使用場所
2
：僅有 18筆資料。 

           輔具類型
3
：僅有 16筆資料。 

 

特教老師 

    表五呈現特教老師提供早療服務的服務單位、服務孩童普遍年齡之比例，

以及提供溝通輔具服務的相關情形，如，被提供輔具的孩童，其溝通障礙的

程度、障礙類型，特教老師提供溝通輔具的類型與頻率，以及老師認為伴隨

溝通障礙孩童可以介入溝通輔具的年齡。以服務單位來說，8.7%的特教老師

於早療社區資源中心工作，10.8%於公私立托兒所或幼稚園，17.4%於兒童發

展中心，39.1%於學前特教班，10.9%為巡迴輔導老師，其它 2.2%為早療中

心的特教老師，2.2%為社服機構，8.7%則為啟智中心。 

    而關於特教老師提供溝通輔具給早療服務孩童相關的工作經驗，問卷結

果顯示，服務孩童普遍年齡 0到不足 3歲佔 22.0%，滿 3到 6歲則為 78%；

使用溝通輔具孩童障礙程度，輕度為 11.6%，中度為 30.2%，重度為 51.2%，

極重度為 7.0%；障礙類型，腦性麻痺佔 46.7%，語言發展遲緩佔 66.7%，自

閉症佔 77.8%，唐氏症有 15.6%，智能障礙有 44.4%，多重障礙則為 6.7%；

提供溝通輔具類型有 26.9%為 A型，50.0%為 B型，C型與 E型 0.0%，D型為

11.5%，F型為 3.8%，低科技溝通輔具則佔 88.5%；提供溝通輔具的頻率，

34%的老師經常提供，48%則偶爾提供，18%的老師則未曾使用。而孩童開始

被提供溝通輔具範圍為 1歲至 7歲，平均為 4歲。26%的特教老師認為 0到

不足 3歲即可提供溝通輔具，38%認滿 3到 6歲才開始介入，36%則認為 0

到滿 6歲都可以。 

 

表五：本研究特教老師早期療育與溝通輔具工作經驗 

  人數 百分比 

提供早期療

育服務單位 1 

早療社區資源中心 4 8.7 

公私立托兒所/幼稚園 5 10.8 

兒童發展中心 8 17.4 

學前特教班 18 39.1 

巡迴輔導 5 10.9 



早療中心 1   2.2 

社福機構 1   2.2 

啟智中心 4 8.7 

服務孩童普

遍年齡 

0~不足 3歲 11 22.0 

滿 3~6歲 39 78.0 

使用溝通 

輔具孩童 

障礙程度 2 

輕度 5 11.6 

中度 13 30.2 

重度 22 51.2 

極重度 3 7.0 

使用溝通 

輔具孩童 

障礙類型 3 

腦性麻痺 21 46.7 

語言發展遲緩 30 66.7 

自閉症 35 77.8 

唐氏症 7 15.6 

智能障礙 20 44.4 

多重障礙 3 6.7 

溝通輔具 

類型 4 

 

A型 7 26.9 

B型 13 50.0 

C型 0 0.0 

D型 3 11.5 

E型 0 0.0 

F型 1 3.8 

低科技溝通輔具 23 88.5 

提供溝通輔

具的頻率 

經常 17 34.0 

偶爾 24 48.0 

未曾使用 9 18.0 

認為可開始

介入溝通輔

具之年齡 

0~不足 3歲 13 26.0 

滿 3~6歲 19 38.0 

都可以 18 36.0 

         N=50 

         提供早期療育服務單位
1
：僅有 46筆資料。 

         使用溝通輔具孩童障礙程度
2
：僅有 43筆資料。 

         使用溝通輔具孩童障礙類型
3
：僅有 45筆資料。 

         溝通輔具類型
4
：僅有 26筆資料。 

 

    最後，以圖一呈現特教老師未曾推薦使用溝通輔具的考量因素、特教老

師認為主要照顧者經推薦後仍未使用溝通輔具的可能考量因素，與經推薦後

仍未讓孩童使用溝通輔具的主要照顧者，其考量因素之比較。特教老師考量



因素 31.9%為孩童年紀，48.9%為孩童溝通技巧發展，27.6%為孩童肢體動作

發展，價格、溝通輔具溝通效果、攜帶方便性皆為29.8%，維修方便性為8.5%，

美館與材質只有 2.1%，耐用性則為 4.3%，補助金額為 14.9%，10.6%則尚未

考慮到提供溝通輔具；特教老師認為主要照顧者考量因素為，孩童年紀為

15.0%，孩童溝通技巧發展為 52.5%，孩童肢體動作發展為 20.0%，價格為

35.0%，溝通效果則為 47.5%，接著攜帶方便性為 40.0%，維修方便性為 7.5%，

美觀與材質只有 0%，耐用性為 5%，補助金額為 25%；而主要照顧者考量因

素方面，孩童年紀、價格、溝通效果皆為 25%，43.8%為孩童溝通技巧，37.5%

為孩童肢體動作發展，接著 18.8%為攜帶方便性，12.5%為維修方便性，美

觀與材質則只有 0%，耐用性為 6.3%，補助金額則為 31.3%。 

 

四、認知與態度評量結果 

以圖二表示。 

主要照顧者 

    於認知評量中，題目以 Likert五點計分方式，最後計算出各題的作答

平均得分結果，主要照顧者對於溝通輔具的認知分數平均為 0.50，對於溝

通輔具介入早期療育的認知分數平均為 0.19，對於早療服務中與溝通輔具

相關制度的認知分數平均為 0.00。此外，於態度評量中，主要照顧者平均

分數為 0.84。 

特教老師 

    於認知評量中，題目以 Likert五點計分方式，最後計算出各題的作答

平均得分結果，主要照顧者對於溝通輔具的認知分數平均為 0.77，對於溝

通輔具介入早期療育的認知分數平均為 0.43，對於早療服務中與溝通輔具

相關制度的認知分數平均為 0.21。此外，於態度評量中，特教老師平均分

數為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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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使用溝通輔具的考量因素 

圖一 

特教老師(N=47) 被認為的主要照顧者(N=40) 主要照顧者(N=16) 



 

 

討論 

    分析本研究研究對象的人口學資料背景發現，參與問卷調查的主要照顧者與

特教老師皆以居住於彰化縣最多，其次為台中市，年齡皆多為 30歲至 39歲，因

此本研究結果可以彰化縣為代表。 

    本研究目的之一為比較接受早期療育服務的溝通障礙孩童其主要照顧者與

特教老師對溝通輔具使用的態度與認知是否有差異?結果發現，主要照顧者對溝

通輔具認知、溝通輔具相關制度、溝通輔具應用於早期療育中的認知，以及對於

孩童使用溝通輔具的態度皆低於特教老師，但皆為正向。主要照顧者教育程度一

半為高中職專科，與孩童關係的身份多為母親，顯示主要照顧者對溝通輔具認知、

溝通輔具相關制度、溝通輔具應用於早期療育中的認知，可能受限於教育程度而

與專業人士有所差異，然而對於使用溝通輔具的態度為正向，且孩童使用輔具類

型，與特教老師提供輔具類型，比例相近，顯示特教老師與主要照顧者可能有一

定的合作與討論，使主要照顧者能正向的配合使用溝通輔具。其中，主要照顧者

所照顧之孩童使用溝通輔具類型大部分為自己製作的低科技溝通輔具，由孩童家

庭年收入大部分少於 80萬以下，以及主要照顧者未考量使用溝通輔具第二大因

素為補助金額來看，可能因為經濟因素而使用價格較為便宜的低科技溝通輔具。 

    然而，就未推薦或未使用溝通輔具的可能考量因素而言，特教老師未曾推薦

使用溝通輔具的考量因素以考量孩童溝通技巧發展最多，其次為考量孩童年紀、

價格、溝通效果、攜帶方便性、孩童肢體動作發展。經推薦後仍未讓孩童使用溝

通輔具的主要照顧者，其考量因素主要為考量孩童溝通技巧發展最多，其次為孩

童肢體動作發展及補助金額。而特教老師則認為主要照顧者經推薦後仍未使用溝

通輔具的可能考量因素，以考量孩童溝通技巧發展與溝通效果最多，其次為攜帶

方便性、價格，接著為補助金額、孩童肢體動作發展。整體而言，孩童的溝通技

巧與肢體動作發展皆為特教老師與主要照顧者的主要考量因素，這可能是孩童多

半使用功能較為簡單的低科技溝通輔具，及 A、B型溝通輔具的相關因素。而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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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主要照顧者 

特教老師 



教老師與主要照顧者的主要考量因素差異為特教老師認為價格、溝通效果、攜帶

方便性為第二考量因素，也認為主要照顧者的考量因素是如此，然而主要照顧者

的第二考量因素為補助金額，價格、溝通效果、攜帶方便性則較少數，顯示雖然

特教老師與主要照顧者可能有一定的合作與討論，使主要照顧者能正向的配合使

用溝通輔具，然而主要照顧者可能在對溝通輔具實際上能帶給孩童的溝通效果，

或在實際應用時才會考量到的攜帶方便性仍不是很清楚，因此更多考量的是政府

對於使用溝通輔具給予的補助金額。 

    此外，受訪的特教老師教育程度多為大學畢業，接受輔助溝通系統之相關教

育背景以參加研習課程最多，其次為參與學分課程，少數沒有輔助溝通系統的相

關教育背景，其中主修為特教相關學系，如學前特教，多為參與學分課程，而主

修為幼教或其他幼兒保育相關科系，如嬰幼兒保育，多為參與研習課程或沒有接

受輔助溝通系統的相關教育背景。分析特教老師服務孩童普遍為年齡滿 3到 6

歲的孩童，且也多數認為滿 3到 6歲才可開始介入，半數的特教老師偶爾提供溝

通輔具，由此可知，特教老師未提供溝通輔具於 0到未滿 3歲的孩童可能因所受

輔助溝通系統相關教育仍有所不足所導致，也因此無法提供主要照顧者更多溝通

輔具相關資訊。 

    最後，本研究的問卷調查由於問卷在回收的期間有回收上的困難，如，主要

照顧者與特教老師資格不符，再重新尋找新的研究對象等等，導致研究結果分析

時間延遲，而尚未對研究對象之認知與態度是否對有接受早療服務的伴隨溝通障

礙兒童使用溝通輔具情況有所影響，做更進一步的分析。 

 

結論 

    本研究結果顯示主要照顧者對於溝通輔具的態度及認知稍低於特教老師，未

使用溝通輔具的考量因素也與特教老師有所不同。期許未來的研究能更深入探討

其態度與認知，及人口學背景資料的不同對於有接受早療服務的伴隨溝通障礙兒

童使用溝通輔具之情況是否有所影響，做更進一步的分析。 

 

 


